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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90 年代末學者們相繼提出「體驗經濟」與「體驗行銷」觀點（Pine and
Gilmore，1998，1999；Schmitt，1999；O’sullivan and Spangler，1998），認為顧

客愈來愈重視消費過程中所獲得的體驗感，諸如快樂、情緒、感覺、形象與刺激

等，強調企業從生活出發，提供顧客一種具有情境感、感官刺激與觸動人心的體

驗（Schmitt，1999）。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也呼應了體驗行銷的觀點，該產業將

藝術與生活相結合，提供消費者一種文化與創意的體驗，例如音樂、工藝與表演

藝術，巧妙地將具有情感性與美學價值的生活體驗傳達給消費者。

相較於實體商品，品牌行銷對於服務業至為重要（Brady, Bourdeau and Heskel,
2005），同樣地，文化創意產業以無形的文化和創意為主體，品牌行銷的著眼點

與實體商品行銷亦不同，本研究以文化創意產業之傳統戲曲類表演團體為研究對

象，針對消費者觀點的品牌形象進行探索性研究，並根據消費者深入訪談的結

果，歸納整理構成表演團體品牌形象之要素與提出相關命題。

關鍵字：體驗行銷、文化創意產業、品牌形象

Abstract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 economy and experiential marketing have been

proposed since late 90’s (Pine and Gilmore，1998，1999；Schmitt，1999；O’sullivan 
and Spangler，1998). Researcher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reating memorable

experiences for consumers. As for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experiences combined with art, culture, and originality are provided to consumers.
For example, while enjoying a performance, audiences obtain experiences touching
their hearts.

Branding is more important for intangible services than for physical goods
(Brady, Bourdeau and Heskel, 2005). Like service branding, branding is critical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aking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s, the study
undertook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the essence of brand image. Two
brands of performing art (two of traditional opera and drama in Taiwan) were studied.
Several insights and propositions were obtain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Relevant discussion was also presented.
Key Words: experiential market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rand image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自 1990 年代起有愈來愈多的學者相繼提出體驗經濟與體驗行銷的觀點，並

投入相關研究，其中 Pine and Gilmore (1988，1999)認為經濟價值的演進已經由

貨物、商品演進到服務，乃至今日的體驗(experience)，體驗經濟與體驗行銷著眼

於顧客在消費過程中所獲得的體驗感覺，並且強調消費過程所帶來的快樂、情

緒、感覺、形象與刺激，因此，行銷溝通不再只是著眼於產品、功能與特性，而

是從生活出發，談一種情境、一種具有普遍性、令人感官暈眩與觸動人心的體驗

(Schmitt，1999)。
以體驗為核心的文化創意產業，其發展也呼應了體驗經濟的觀點：對消費者

而言，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一種享受文化與創意的體驗，例如音樂、文學、電影或

表演藝術，正是將一種感覺、故事性乃至美好的生活形態傳達給消費者。目前，

國內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屬於初步階段，根據英國政府對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的定義，係指「創意產業起源於個人的創造力、技能和才華，透過產

生和開發為智慧財產權後，具有開創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潛力。」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定義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為「結合創作、生產與商業的內容，同時這

內容在本質上，具有無形資產與文化概念的特性，並獲得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而

以產品或服務的形式來呈現。」就內容來看，文化產業可以被視為創意產業，而

在經濟與科技領域中，則分別被稱之為未來性產業(future oriented industries)與內

容產業(content industries)。台灣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主要參考英國政府與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指的是「源自創意與文化積累，透視財產的形成與應用，

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政府並且提

出十三種文化創意產業範疇，包括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工藝、設計產業、

出版、電視與廣播、電影、廣告、文化展演設施、數位休閒娛樂、設計品牌時尚

產業、建築設計產業與創意生活產業(文建會，2003)。
和其他以財貨或服務為主體的產業相同，以「文化為體，創意為用」的文化

創意產業也同樣有經營管理和行銷的課題，尤其是品牌管理的重要性，品牌是一

個企業在消費者心中所創造的形象、承諾、品質與經驗的集合體，品牌如同體驗，

當文化創意產業將具備文化與創意的體驗（例如一場唱作俱佳的表演或一本精彩

絕倫的好書）提供給消費者時，也同時塑造了消費者心中的品牌形象。品牌形象

或公司形象，是指在消費者的記憶結構中，以品牌或公司名稱為中心的許多概念

的有意義聯結，也就是品牌聯想。品牌聯想可以提供給廠商五種價值：(1)幫助

消費者萃取與處理資訊、(2)差異化與定位的重要依據、(3)提供消費者購買的理

由、(4)創造消費者正面的態度，以及(5)公司品牌延伸的基礎(Aaker, 1991)。
就第一與第二種價值來說，由於消費者的品牌選擇行為是一連串問題解決

的過程：從問題的認定、資訊的蒐集、品牌方案的評估、實際從事購買，到最後

的購後反應等五個主要的步驟，品牌聯想可以為消費者提供一個簡潔的資訊團塊

(chunk)，幫助消費者萃取出做決策時所需的攸關資訊，因為資訊團塊比個別零



碎的片斷資訊容易被擷取和做進一步的處理，因此品牌聯想越強的產品，越容易

為消費者所知曉，也越容易被消費者列入考慮，這種品牌的競爭優勢不言可喻。

品牌聯想的第三個價值是給消費者帶來「購買的理由」，因為許多品牌聯想

都和品牌屬性或者是顧客追求的利益有關，而構成購買決策和品牌忠誠度的基

礎。接著，正面的品牌態度可以使消費者理智的思考一個品牌的功能與利益，感

性的喜歡一個品牌的造型與美感，從而採取購買與使用的行動。因此，行銷人員

常想創造一些正面態度的聯想，透過「移情作用」，使消費者因而喜愛該品牌。

最後，品牌聯想還能成為一個成功品牌延伸的基礎。

二、研究問題

文化創意產業行銷與有形產品行銷的區別在於行銷的主體為無形的文化與

創意，消費者花錢購買的是一種具有文化或創意的體驗，例如觀賞一場表演，觀

眾透過和表演者間交流與互動，得到心靈的滿足、美感的昇華或想法的觸發。欣

賞演出的過程是一種能滿足觀眾心理需求的消費體驗，由此推論，文化創意產業

行銷與消費者體驗有關，在消費者心目中，以文化與創意體驗為主體的文化創意

產業，其品牌形象內涵與有形產品的品牌形象內涵有不同，因此本研究針對文化

創意產業之傳統戲曲表演團體之品牌形象本質進行探索性研究，以瞭解消費者知

覺的傳統戲曲表演團體的品牌形象為何，以及構成品牌形象的要素，希望研究結

果有助於制定文化創意產業的行銷策略。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進行表演藝術產業（以傳統戲曲為例）之品牌形象的研究。首先，

回顧品牌形象的相關文獻，接著說明表演藝術的定義、類別與行銷特性。

一、 品牌形象的概念

品牌形象與消費者的品牌知覺有關，Gardner and Levy (1955)認為對消費者

來說，品牌具有比產品技術面更為重要的整體特性 (character) 或性格

(personality)；Herzog (1963)指出品牌形象為消費者所獲得的全部印象，Ditcher
(1985)視品牌形象為消費者心目中的所有印象，品牌形象也可以被視為該品牌在

市場上的定位方式；Kotler (1988)則定義品牌形象為對於一特定品牌所持有的信

念。Biel (1992)所定義的品牌形象為消費者將一群屬性和聯想與該品牌名稱做結

合，這些被喚起的聯想可以分為有形/功能性屬性(例如速度與溢價)與較具有情感

性之屬性(例如興奮、信賴與有趣等等)。
Keller (1993)也定義品牌形象為消費者對於一個品牌的知覺，該知覺是藉由

消費者記憶中的品牌聯想(brand association)所反映出來的，品牌聯想乃是存在於

人們記憶中的其他資訊節(informational nodes)與品牌節(the brand node)的相互連

結，並且包含對於消費者而言的品牌意義，Keller (1993)的品牌形象定義與 Herzog
(1963)與 Newman (1957)的看法相同；在概念上，Keller (1993)認為品牌形象的形

成是以消費者對該品牌的聯想為基礎，此觀點也和 Aaker (1991)與 Park, Jaworski
and Maclnnis (1986)的看法相似，Aaker (1991)指出品牌形象為有意義地被組織的

一組聯想，Park et al.(1986)認為品牌形象是消費者藉由品牌相關活動而獲得的了



解；Hsieh (2002)認為品牌形象是以消費者的品牌聯想與態度為基礎，Nandan
(2004)認為品牌形象乃是由消費者本身所建構成的品牌概念。

綜合上述學者們的意見，本研究定義品牌形象為消費者在心目中或記憶中對

於該品牌所持有的一組聯想，這組聯想反映了消費者個人的品牌知覺。

二、 品牌形象的構面

品牌形象被視為消費者本身的一組品牌聯想，品牌形象的研究往往是以聯想

網路模式(associative network model)為基礎(Farquhar and Herr, 1993)，在此模式

中，個人的記憶是由連結(links)與節點(nodes)所組成，連結指的是關係(正向或負

向關係、強或弱關係)，節點則是代表概念(例如品牌聯想)與對象(例如品牌)。針

對品牌形象的構面，學者們各提出觀點各異的看法。

品牌形象的研究(e.g. Keller, 1993；Nandan, 2004)常引用 Park et al. (1986)對
於品牌形象的看法：Park et al. (1986)認為品牌形象是由企業方來提供，藉由品牌

相關的活動，使消費者了解該品牌，將品牌形象傳達給目標市場是一個重要的行

銷活動，因此該學者們提出一個長期選擇、實行與控制品牌形象的規範架構—品

牌概念管理(brand concept Management，BCM)，其中品牌概念係指與品牌有關的

一般化意義，也就是品牌形象。他們的研究認為消費者需求是影響品牌概念選擇

的重要因素，這些需求包括功能性需求、象徵性需求與體驗性需求，根據消費者

的需求，Park et al. (1986)將品牌形象分為功能性、象徵性與體驗性三大類，功能

性(functional)係指產品或服務本身的優點能滿足消費者解決難題的需求，象徵性

(symbolic)乃是指產品或服務能滿足消費者對於社會地位、角色定位、自我表現

與實現等的需求，體驗性(experiential)則是產品或服務能滿足消費者對於感官愉

悅、變化性與認知刺激的需求；並且他們認為理論上任何產品都可以以此三大類

品牌形象來定位，而許多品牌提供消費者的利益乃是這三種的混合體。

Biel (1992)指出品牌形象包含了三個要素，分別是產品或服務之提供者的形

象(或稱公司形象)、使用者形象，與產品或服務本身的形象，這些要素對整體品

牌形象的影響會因產品類別與品牌而有不同。

Keller (1993)指出，品牌聯想可以分為三個構面，分別是屬性、利益與態度，

這些不同類型的聯想組成了品牌形象。首先，「屬性」指的是描繪產品或服務的

描述性特徵，也就是消費者認為什麼是產品或服務以及有哪些與購買或消費有

關，屬性又分為明確的屬性(例如規格、顏色與重量)與抽象的屬性(例如年輕化、

色彩繽紛與高貴的)，或者也可以分為與產品有關的屬性和與產品無關的屬性；

其次，「利益」指的是消費者將產品或服務屬性與個人價值相連結，也就是消費

者認為產品或服務可以為他們做什麼，Keller (1993)援引 Park et al. (1986)的研

究，指出利益可以進一步分為三類，包括功能性利益、體驗性利益與象徵性利益；

最後，「態度」則是指消費者對品牌的整體評價，品牌態度之所以重要，是因為

這是消費者行為(例如品牌選擇)的基礎。同時，Keller (1993)指出上述三類的品牌

聯想會因著喜愛度(favorability)、強度(strength)與獨特性(uniqueness)而有不同，

品牌聯想的喜愛度係指聯想會因為對品牌的喜愛或偏愛而有所不同，而品牌聯想



的強度則是取決於資訊如何進入消費者的記憶(編碼)和資訊如何被儲存在品牌

形象的一部份，至於品牌聯想的獨特性，指的是該品牌聯想和競爭品牌聯想的差

異性，品牌必須具備持續性的競爭優勢或獨特銷售主張，這樣方能提供消費者一

個購買該品牌的令人信服之理由。

Hsieh (2002)指出品牌形象是由三個一階構面所組成，以汽車類的品牌為

例，品牌形象包含(1)經濟與象徵(economic-symbolic)構面：例如省油、通路服務、

名望與奢華性。(2)感官(sensory)構面：例如刺激性、速度感、好玩和運動性。(3)
功利(utilitarian)構面：例如可靠性、持久性與安全性。並且，該研究探討品牌形

象的構面在不同的國際市場上是否仍然相同，結果證實所提出的利益基礎之多構

面形象結構能適用於不同的市場。

雖然學者們針對品牌形象的構面提出不同的看法與分類，整體而言，大致可

以區分為功能面、象徵面與情感面：功能面與產品本身的功能表現有關，象徵面

係指該品牌能滿足消費者較高層次的個人需求(例如社會與個人實現需求)，情感

面是指該品牌與消費者的情感性連結。本研究認為品牌形象與消費者本身的品牌

聯想有關，消費者對於品牌的聯想內容，可能會因著聯想的對象（例如產業別）

而有不同。

許多行銷學者認為品牌形象是品牌權益的一個重要要素（e.g. Keller,
1993），Krishnan (1996)的研究指出，相對於品牌權益低的品牌，品牌權益高的品

牌擁有比較正面的品牌聯想(品牌形象)，Lassar, Mittal and Sharma (1995)的研究也

有相同的結果，Kwon (1990)的研究也發現相較於不偏愛的品牌，消費者對於偏

愛的品牌擁有正向的品牌形象，Faircloth, Capella and Alford (2001)也證實品牌形

象對品牌權益有正向的影響。

三、品牌形象的衡量

Faircloth, Capella and Alford (2001)指出衡量品牌形象的量表大多來自於零

售形象或自我概念/品牌形象/商店形象一致性研究(e.g. Birdwell, 1968; Sirgy,
1985)，這些研究所使用的品牌形象量表只能適用於特定的產品或商店屬性，往

往無法應用於其他類別的研究，例如 Roth (1995)衡量的品牌形象乃是一個公司

自我報告的品牌形象—功能性、社會性或感官性；至於 Faircloth, Capella and
Alford (2001)的研究則是參考 Malhotra (1981)的量表和 Osgood, Suci and
Tannenbaum (1957)的態度衡量研究，Osgood 等人的語意差異衡量法廣泛地被應

用於態度與行為研究，Malhotra (1981)所發展的自我概念、個人概念與產品概念

量表(15 題)便是使用語意差異法，並且，Malhotra (1981)的品牌形象量表和 Sirgy
(1985)與 Gardner and Levy (1955)的量表極為相似，都是假設品牌具有人的性格的

特性，甚至 Aaker (1997)所發展的品牌個性量表也是根據 Malhotra 的品牌形象量

表而來。

Davis (1991)的研究討論衡量品牌形象的方式，他認為列出一系列的形容詞

讓受測者來選擇的衡量方式，會有構念效度不足的缺點，此種強迫選擇的衡量工

具(forced-choice instrument)不是最佳方式，因此該學者進一步提出投射技術



(projective techniques)與質性研究兩種衡量品牌形象知覺的方式：首先，投射技

術的使用乃是將受測品牌當作一個刺激，請受測者運用聯想與解釋來書寫或談

論，這種方式可以使受測者用自己的話來描述該品牌，研究者則可以將受測者的

口頭描述進行內容分析，使用投射技術主要的優點在於可以獲得來自受測者本身

大量且正確的資訊，缺點則可能是資料處理的複雜度和編碼技巧；接者，Davis
(1991)指出使用深度訪談也是衡量品牌形象知覺的有效方式，藉由非導引式的問

題，訪員讓受訪者談論該品牌對他們而言所代表的意義。此外，Hsieh (2002)在
進行問卷收集前，亦先進行探索性研究，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收集消費者回答有

關品牌聯想的意見。

四、表演藝術的定義、分類與行銷特性

網路1上定義的表演藝術(performing arts)，係指個人或團體在一個特定地點

和特定時間呈現的演出活動，該活動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間，至於表

演，則是包括四個基本要素—時間、地點、表演者的身體、表演者和觀眾之間的

關係。線上牛津字典2定義的表演藝術為創意產業的一種，是呈現於觀眾面前的

表演，例如戲劇、音樂和舞蹈。因此可知，表演藝術乃是由表演者在特定時間與

地點，將演出活動呈現於觀眾面前，演出活動則可以包含音樂、戲劇與舞蹈。

至於表演藝術的種類，根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所出版的「表演藝術年鑑」

(1999，p.185)，區分為音樂、戲劇、舞蹈與戲曲：

1. 音樂類：依樂種分中、西兩大類。中樂包括民歌與詞曲音樂、獨奏樂、

傳統合奏、現代合奏、其他等六種。西樂包括合(重)唱、獨(奏)唱、室內

樂、歌劇其他等六種。

2. 戲劇類：分為兒童戲劇與一般戲劇兩種。

3. 舞蹈類：包括現代舞、民族舞、芭蕾舞、爵士舞、原住民樂舞等七種。

4. 戲曲類：包括布袋戲、皮影戲、客家戲、北管戲、南管戲、崑劇、粵劇、

歌仔戲、京劇、說唱曲藝等十種。

關於表演藝術行銷，盧健英(2004)認為和消費性產品一樣，都要建立差異

化，而品牌便是差異化的主要來源，他指出表演藝術團體的品牌建立必須以兩個

元素為基礎，其一為藝術家個人魅力與知名度，塑造高知名度的明星，能夠創造

與維繫長期的觀眾關係，其二則為服務，係指將表演藝術團體本身視為服務業，

以行銷的觀點來思考如何與觀眾的生活產生連結，例如建立會員或後援會、舉辦

見面會等行銷推廣活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質化研究，所探討的研究問題為消費者知覺的表演藝術產業品牌形

象是什麼？其品牌形象是由哪些要素構成的？資料搜集的方法為消費者訪談，研

究者透過口頭談話的方式從被研究者那裡蒐集或建構第一手資料（陳向明，

2002），藉由訪談的進行，瞭解受訪者本身對於研究對象品牌的品牌形象知覺，

1 en.wikipedia.org/wiki/Performing_art
2 http://www.askoxford.com



以建構消費者觀點的表演藝術產業品牌形象之形貌與構面。

一、研究範圍

根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所出版的「表演藝術年鑑」分類的(1999，p.185)表演

藝術產業，本研究以戲曲類的布袋戲和歌仔戲為研究範圍，分別選擇霹靂布袋戲

（以下簡稱「霹靂」）與明華園歌仔戲（以下簡稱「明華園」）為研究的品牌。

二、研究對象

在質性研究中，常用的研究對象選取方式是立意抽樣，也就是依照研究的目

的抽取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最大資訊量的研究對象（陳向明，2002），或稱為理

論性抽樣，意即依照研究設計的理論來指導抽樣，質性研究著重於從研究對象獲

得較為深入性與細膩性的解釋，尤其是研究對象的內在經驗，因此研究數量往往

比較小。

本研究依立意抽樣，選取依據是有固定觀賞習慣的消費者，以霹靂為例，由

於每週都有兩集新片上市，因此選擇的受訪者必須是固定每週或每月有收看新片

的消費者；明華園的部分，由於明華園的演出有地域性和時間性，因此選擇的受

訪者則界定為在居住地區有演出就會前往觀賞的消費者。

三、資料搜集方法

本研究以半開放型訪談的方式搜集受訪者的意見，研究者事先擬好大範圍的

訪談提綱，根據研究設計對受訪者提出問題，不過，訪談提綱主要作為一種提示，

訪談者在提問的同時，鼓勵受訪者提出問題並且用自己的語言發表自己的看法，

訪談者可以根據訪談的具體情況對訪談的程序和內容進行調整。以錄音的方式紀

錄受訪者的回答。訪談內容主要包括受訪者收看的習慣、受訪者對研究品牌的印

象與聯想。

四、資料分析方法

陳向明（2002）認為質性研究中的資料整理與分析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兩個階

段，因為「整理的思想基礎是分析，分析的操作基礎在整理」（p.129），主要的

整理資料方式為歸類，其基礎乃是建立各種類別。本研究資料收集後，先將原始

的訪談資料逐字紀錄，接者進行類別分析，在資料中尋找反覆出現的現象與可以

解釋這些現象的重要概念的過程，在此一過程中，將具有相同屬性的資料歸入同

一類別，並且以一定的概念命名。而類別的屬性包括組成類別的要素、內部的形

成結構、形成類別的原因、類別發揮的作用等（陳向明，2002）。
肆、研究結果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接受訪問的受訪者人數，霹靂有五位男性，明華園有三位女性，每位受訪者

平均受訪時間約為 50 至 60 分鐘；年齡方面，霹靂的受訪者介於 21~30 歲有兩位，

介於 31~40、41~50 與 51~60 歲則各有一位，明華園的受訪者介於 21~30 歲有一

位，介於 31~40 與 51~60 歲各有一位；收看頻率方面，霹靂的受訪者平均每週看

兩集新片，明華園的受訪者為居住地區有演出就會前往觀賞，並且近一年內有觀

賞該團的演出。



二、研究結果與命題

根據深度訪談的結果，受訪者談及自己對於研究品牌（霹靂與明華園）的品

牌形象，其意見可以區分為六大類，分別是劇情與角色、創新、文化性與教育性、

生活連結性、獨特性與其他，此六個構面即是構成傳統戲曲表演團體之消費者知

覺品牌形象，本研究因此提出命題一：

命題一：觀賞者知覺的傳統戲曲表演團體的品牌形象構面包含劇情與角
色、創新、文化性與教育性、生活連結性、獨特性與其他等六個構
面。

（一） 劇情與角色

首先，「劇情與角色」是表演呈現的內容，也是觀眾欣賞的主題。當受訪者

談論自己對研究品牌（霹靂、明華園）的印象或聯想時，他們往往首先提到演出

的故事劇情和人物角色。由受訪者的意見，本研究發現「劇情與角色」是受訪者

對霹靂與明華園的首要聯想，不論是精彩豐富的劇情發展，或是性格鮮明的人物

角色，都是受訪者記憶中重要的品牌聯想，他們可以清楚而生動地描述劇情發

展，而且對於劇中的角色也如數家珍，尤其是對於他們喜愛的人物，更是給予極

深的熱愛與支持，重要的是，擁有好的劇情與角色也是受訪者始終支持該品牌的

主要原因，因此本研究提出命題二：

命題二：對傳統戲曲表演團體的品牌形象而言，相較於其他五個構面，「劇
情與角色」構面在觀賞者知覺的品牌形象中佔有較高的權重。

（二）創新

「創新」主要係指表演技術的創新，諸如使用動畫或電腦特效、聲光效果、

演出技巧、服裝設計等表演技術的創新，這些不同於傳統的做法帶給消費者感官

上的愉悅與刺激，令他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本研究發現表演技術的創新能帶給

觀賞者感官的愉悅，可以增加表演主體的變化性，加深受訪者記憶中的品牌聯

想，往往一場演出或一集新片，除了有內容豐富的劇情和角色以外，輔以電腦動

畫、燈光科技、舞台造景、與炫麗的服裝等技術創新的元素，能刺激觀賞者的感

官，也使演出本身的劇情和角色更增添新意，並且我們也發現相較於其他傳統野

台戲曲的演出，受訪者認為霹靂與明華園的表演技術較為新穎且不單調呆板。所

以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題三：

命題三：「創新」是觀賞者記憶中的品牌聯想，表演技術的創新對觀賞者的
感官刺激與愉悅有正向影響，並且能加深觀賞者的品牌記憶。

（三）文化性與教育性

「文化性與教育性」是指表演所代表的意涵，例如傳統戲曲所代表的地方文

化性與劇情內容所延伸的教育啟示意義。例如霹靂常以俠義故事為劇情發展的主

軸，正邪兩方的人物有彼此鬥智的情節，故事通常以邪不勝正為結局，受訪者認

為，這樣的劇情能讓觀眾學習與思考人性的光明與邪惡面。此外，霹靂與五洲園

有極深的淵源，以傳統布袋戲的為基礎而從事發展與創新，加上霹靂編劇群的古

文造詣極高，設計優美對話與辭令，所以受訪者對於霹靂的品牌印象也有包含文



化傳承面。明華園方面，有位受訪者提到明華園在從事公益活動上不遺餘力，該

團致力於宣揚歌仔戲文化，特別是將歌仔戲帶入校園、社區乃至海外。同時，三

位受訪者們都提到明華園本身具有地方文化特色，而以三綱五常和忠孝節義為主

的故事情節更是深具教化的功能。

（四）生活連結性

「生活連結性」係指消費者與該表演團體間的連結性關係，該表演是消費者

生活中重要的休閒活動、只要有演出活動消費者一定收看。由受訪者的描述，本

研究發現無論是霹靂或是明華園，觀賞該表演團體的劇集與演出是受訪者生活中

重要的生活體驗，霹靂的受訪者會固定收看霹靂發行的新片，明華園的女性受訪

者更與該團的表演有深厚的情感關係，並且也會以行動支持該團的演出，對受訪

者而言，他們不僅僅只是觀賞演出而已，他們還能由觀賞的過程中獲得心理需求

的滿足，例如霹靂的受訪者認為看霹靂是一種娛樂和消遣、明華園的受訪者認為

看明華園的演出能獲得情感與心理的滿足，這樣的生活連結關係，是受訪者談到

的品牌聯想之一，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題四：

命題四：觀賞傳統戲曲表演團體是一種生活體驗，觀賞者在觀賞演出的過
程中能獲得心理層次的滿足。

（五）獨特性

「獨特性」是指對消費者而言表演所代表的獨特意義，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只

觀看該品牌團體的演出，而不考慮其他品牌，消費者對該品牌有絕對的忠誠度；

不論是受訪者對霹靂的印象或者是對明華園的印象，都發現受訪者認為自己觀看

該品牌已行之有年，早已習慣其演出模式，包括劇情、角色、舞台效果、特效乃

至服裝等等，他們雖然也嘗試去觀看其他競爭品牌的演出，但是仍然偏愛原品

牌，畢竟收看習慣是一項重要的生活經驗，和該品牌建立緊密的生活連結性，因

此相較於其他競爭品牌，受訪者對霹靂和明華園具有其品牌獨特性或排他性

(consumer franchise)。以霹靂來說，受訪者認為他們已經習慣了霹靂的口白和劇

情，看別的品牌就是不習慣，而且也指出霹靂的演出很好，實在沒有理由不看該

品牌。明華園的部分，受訪者也提到該品牌所代表的獨特性，她們認為相較於大

多數的歌仔戲團，明華園的演出較為精緻，諸如舞台設計、服裝、演員的訓練等，

明華園都比較特別與用心，當受訪者觀看的時候，每每都能感受到演出的震撼感

與臨場感。此一獨特性效果似和哈雷機車的車主，因太愛哈雷，甚至將其品牌標

誌紋身在身上，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此，由霹靂與明華園的受訪者意見來看，當受訪者談論該品牌的品牌形象

時，雖然包含獨特性構面，然而此二品牌的「獨特性」有不同處，霹靂的獨特性

是來自於連續且有系統的劇情發展，建構了難以取代的收看模式，令觀眾習慣了

該品牌的演出；明華園則是以有別於傳統的精緻表演模式，令看過該團表演的觀

眾獲得大大的心靈和感官的滿足，藉以建立該品牌在觀眾心中的獨特地位。本研

究於是提出命題五：

命題五：傳統戲曲表演團體的表演模式有助於塑造消費者心目中的獨特地



位。
（六）其他

本研究將無法歸屬於上述五項類別的受訪者意見歸類為其他。在霹靂的部

分，有兩位受訪者提及對於霹靂的品牌印象時，指出人物出場時搭配的音樂很吸

引人，另外各有一位受訪者分別提到霹靂將布袋戲帶到國際舞台的努力與霹靂所

開發設計的周邊商品。明華園的部分，三位受訪者都有提到明華園品牌所具備的

品質與口碑，認為只要是明華園的演出都是有品質的表演，對於該團的品質都予

以肯定。

伍、結論

本研究使用深度訪談方法搜集消費者對霹靂與明華園兩個表演藝術團體品

牌形象之看法，歸納整理出六個表演藝術的品牌形象構面，包含劇情與角色、創

新、文化性與教育性、生活連結性、獨特性與其他。相較於 Park et al. (1986)將
品牌形象分為功能性、象徵性與體驗性三大構面，此六個構面在分類意義上與

Park et al. (1986)的分類有相似處，其中「劇情與角色」為消費者觀賞的演出內容，

與功能性構面相似；「文化與教育性」、「生活連結性」與「獨特性」與象徵性構

面之分類意義相似，指的是表演本身能滿足觀賞者心理層次的需求，諸如觀賞該

演出是否具有意義、該演出與觀賞者間的連結關係與該演出是否在觀賞者心中佔

有一席之地等等；至於「創新」構面係指表演技術的創新能帶給觀賞者感官的刺

激與愉悅，與體驗性構面相似。

由於品牌形象與消費者本身的品牌聯想有關，就不同的產業別來說，消費者

的品牌聯想內容會有不同處，所以儘管本研究結果所歸納的六個構面的分類意義

與學者們的分類相似（e.g. Park et al., 1986；Hsieh, 2002），然而本研究針對傳統

戲曲表演團體進行的品牌形象探索性研究，從訪談過程中，能就消費者知覺的傳

統戲曲之品牌形象內涵獲得細部的瞭解：研究發現，當受訪者描述對於研究品牌

（霹靂與明華園）的聯想時，與表演內容有關的劇情與角色是受訪者談論的第一

印象，他們生動地描述有趣而豐富的劇情與喜愛的人物角色；並且炫目的聲光、

精彩的動畫與精緻的服裝等表演技術的創新，帶給受訪者正向的感官刺激和快

樂，同時加強了受訪者心中的品牌形象；此外，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的觀賞經驗，

令受訪者藉著觀賞而滿足了生理需求以外的心理需求，獲得感動與心靈上的放

鬆；最後，與生活經驗結合的演出模式在受訪者心中也佔有一席獨特的品牌形象。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僅以傳統戲曲為研究範圍，然表演藝術產業涵蓋的

類別甚多，因此研究結果尚須進行實證研究，方能應用於表演藝術產業的其他類
別。並且，本研究所提出的命題，仍有待後續研究之驗證。

陸、研究成果自評
因應體驗行銷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趨勢，本研究從品牌行銷的觀點探討消

費者知覺的文化創意產業品牌形象，以具有台灣特色的傳統戲曲（霹靂布袋戲與
明華園歌仔戲團）為研究對象，從消費者訪談的結果，歸納整理六個品牌形象構
面，包含劇情與角色、創新、文化性與教育性、生活連結性、獨特性與其他，後
續研究可進行進一步的量化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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